
附件

盈江县交通运输局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
序号 主项 子项 办理项

事项类
型

设定依据 许可条件
该事项应提交材料 该事项可容缺材料 容缺后补要求和

时限
备注

数量 材料名称 数量 材料名称

1

公路建设
项目竣工
验收

县道建设项
目竣工验收
（ 县 级 权
限）

县道建设项目
竣工验收（县

级权限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三十三条
（2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
（3）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

1.通车试运营2年后；
2.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
留问题已处理完毕，并经项目法人验
收合格；
3.工程决算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编
制完成，竣工决算已经审计，并经交
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；
4.竣工文件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完
成；
5.对需进行档案、环保等单项验收的
项目，已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；
6.各参建单位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
完成各自的工作报告；
7.质量监督机构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公
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工程质量检测
鉴定合格，并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
告；
8.竣工验收建设项目综合评分为合格
。

8

1.竣工验收申请文件；
2.交工验收报告；
3.项目执行报告、设计工作报告、施工总结报
告、监理工作报告；
4.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批复文件；
5.档案、环保等单项验收意见；
6.土地使用证或建设用地批复文件；
7.竣工决算的核备意见、设计报告及相关部门
认定意见；
8.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报告。

1
档案、环保等单
项验收意见

20个工作日（发
证前提交即可）

2

公路建设
项目竣工
验收

乡道、村道
建设项目竣
工验收

乡道、村道建
设项目竣工验
收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三十
三条
（2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六
条
（3）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

1.通车试运营2年后；
2.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
留问题已处理完毕，并经项目法人验
收合格；
3.工程决算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编
制完成，竣工决算已经审计，并经交
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；
4.竣工文件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完
成；
5.对需进行档案、环保等单项验收的
项目，已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；
6.各参建单位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
完成各自的工作报告；
7.质量监督机构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公
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工程质量检测
鉴定合格，并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
告；
8.竣工验收建设项目综合评分为合格
。

8

1.竣工验收申请文件；
2.交工验收报告；
3.项目执行报告、设计工作报告、施工总结报
告、监理工作报告；
4.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批复文件；
5.档案、环保等单项验收意见；
6.土地使用证或建设用地批复文件；
7.竣工决算的核备意见、设计报告及相关部门
认定意见；
8.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报告。

1
档案、环保等单

项验收意见
20个工作日（发
证前提交即可）

3

水运建设
项目设计
文件审批

国家重点港
口工程以外
的港口工程
建设项目初
步设计审批
（县级权
限）

国家重点港口
工程以外的港
口工程建设项
目初步设计审
批（县级权
限）（初次审
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六条
、第十五条
（2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

1.建设方案符合港口总体规划；
2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等
符合项目审批、核准文件或者备案信
息；
3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3

1.申请文件； 
2.初步设计文件； 
3.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或者经核准的项
目申请书，或者备案证明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4

水运建设
项目设计
文件审批

国家重点港
口工程以外
的港口工程
建设项目初
步设计审批
（县级权
限）

国家重点港口
工程以外的港
口工程建设项
目初步设计审
批（县级权
限）（变更审
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六条
、第十五条
（2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

1.建设方案符合港口总体规划；
2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等
符合项目审批、核准文件或者备案信
息；
3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3

1.申请文件；
2.设计变更文件，内容包括港口工程建设项目
的基本情况、拟变更的主要内容以及设计变更
的合理性论证；设计变更前后相应的勘察、设
计图纸；工程量、概算变化对照清单和分项投
资等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

5

水运建设
项目设计
文件审批

港口工程建
设项目施工
图设计审批
（县级权
限）

港口工程建设
项目施工图设
计审批（县级
权限）（初次
审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六条
、第十五条
（2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一
条
（3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三条

1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符
合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；
2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3
1.申请文件；
2.施工图设计文件；
3.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6

水运建设
项目设计
文件审批

港口工程建
设项目施工
图设计审批
（县级权
限）

港口工程建设
项目施工图设
计审批（县级
权限）（变更
审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六条
、第十五条
（2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一
条
（3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三条

1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符
合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；
2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2

1.申请文件；
2.设计变更文件，内容包括港口工程建设项目
的基本情况、拟变更的主要内容以及设计变更
的合理性论证；设计变更前后相应的勘察、设
计图纸；工程量、概算变化对照清单和分项投
资等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7

水运建设
项目设计
文件审批

中央财政事
权以外的航
道工程建设
项目初步设
计审批（县
级权限）

中央财政事权
以外的航道工
程建设项目初
步设计审批
（县级）（初
次审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十条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》
第十一条、第十五条
（3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（4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

1.建设方案符合有关航道、港口等规
划；
2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等
符合项目审批、核准文件或者备案信
息；
3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3

（1）申请文件；
（2）初步设计文件；
（3）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或者经核准
的项目申请书，或者备案证明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8

水运建设项
目设计文件
审批

中央财政事
权以外的航
道工程建设
项目初步设
计审批（县
级权限）

中央财政事权
以外的航道工
程建设项目初
步设计审批
（县级）（变
更审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十条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》
第十一条、第十五条
（3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（4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

1.建设方案符合有关航道、港口等规
划；
2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等
符合项目审批、核准文件或者备案信
息；
3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2

（1）申请文件； 
（2）设计变更文件。内容包括该航道工程建
设项目的基本情况、拟变更的主要内容以及设
计变更的合理性论证；设计变更前后相应的勘
察、设计图纸；工程量、概算变化对照清单和
分项投资等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9

水运建设
项目设计
文件审批

中央财政事
权以外的航
道工程建设
项目施工图
设计审批
（县级权
限）

中央财政事权
以外的航道工
程建设项目施
工图设计审批
（县级）（初
次审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十条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》
第十一条、第十五条
（3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、第十一条
（4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三条

1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符
合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；
2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3

（1）申请文件；
（2）施工图设计文件；
（3）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。施工图设计文
件原则上应当集中报批。对于工期长、涉及专
业多的项目，可以分批报批。项目单位在首次
申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时，应当将分批安排
报施工图审批部门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

10

水运建设
项目设计
文件审批

中央财政事
权以外的航
道工程建设
项目施工图
设计审批
（县级权
限）

中央财政事权
以外的航道工
程建设项目施
工图设计审批
（县级）（变
更审批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十条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》
第十一条、第十五条
（3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、第十一条
（4）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三条

1.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符
合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；
2.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，编制格式
和内容符合水运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要
求。

2

（1）申请文件； 
（2）设计变更文件。内容包括该航道工程建
设项目的基本情况、拟变更的主要内容以及设
计变更的合理性论证；设计变更前后相应的勘
察、设计图纸；工程量、概算变化对照清单和
分项投资等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11

航道通航
条件影响
评价审核

地方负责的
航道通航条
件影响评价
审核（县级
权限）

航道通航条件
影响评价（审
核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二十
八条

1.建设单位应该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
段就建设项目对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
作出评价。
2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（以下统称建
设）跨越、穿越航道的桥梁、隧道、
管道、缆线等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应当
符合该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对通航
净高、净宽、埋设深度等航道通航条
件的要求。
3.在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
坝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航道发展规划
技术等级同步建设通航建筑物。闸坝
建设期间难以维持航道原有通航能力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提出修建临时航道
、安排翻坝转运等补救措施，所需费
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在不通航河流上
建设闸坝后可以通航的，闸坝建设单
位应当同步建设通航建筑物或者预留
通航建筑物位置。
4.在航道保护范围内建设临河、临湖
、临海建筑物或者构筑物，应当符合
该航道通航条件的要求。

5

（1）审核申请书；
（2）航评报告；
（3）项目的规划或者其他建设依据；
（4）涉及规划调整或者拆迁等措施的应当提
供规划调整或者拆迁已取得同意或者已达成一
致的承诺函、协议等材料；
（5）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项目代
码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12

航道通航
条件影响
评价审核

地方负责的
航道通航条
件影响评价
审核（县级
权限）

航道通航条件
影响评价（变
更）

行政许
可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二十
八条

1.建设单位应该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
段就建设项目对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
作出评价。
2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（以下统称建
设）跨越、穿越航道的桥梁、隧道、
管道、缆线等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应当
符合该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对通航
净高、净宽、埋设深度等航道通航条
件的要求。
3.在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
坝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航道发展规划
技术等级同步建设通航建筑物。闸坝
建设期间难以维持航道原有通航能力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提出修建临时航道
、安排翻坝转运等补救措施，所需费
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在不通航河流上
建设闸坝后可以通航的，闸坝建设单
位应当同步建设通航建筑物或者预留
通航建筑物位置。
4.在航道保护范围内建设临河、临湖
、临海建筑物或者构筑物，应当符合
该航道通航条件的要求。

5

（1）审核申请书；
（2）航评报告；
（3）项目的规划或者其他建设依据；
（4）涉及规划调整或者拆迁等措施的应当提
供规划调整或者拆迁已取得同意或者已达成一
致的承诺函、协议等材料；
（5）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项目代
码。

1 申请文件
受理后3个工作
日内补齐


